附件
银行业金融机构指标评分表
	指标类别
	子板块
	指标名称
	指标计分方法

	经济贡献和服务质量指标（60分）
	信贷支持情况（40分） (政策性银行信贷支持情况得分×0.7)
	兵团单位贷款余额（15分）
	评价得分=贷款余额排序指数×15；贷款余额排序指数=本行年末兵团单位贷款余额/各行年末兵团单位贷款余额最高值。（各行在南疆师市单位贷款余额按1.5倍计入，各行在小微、民营企业贷款余额按1.2倍计入。）

	
	
	兵团单位贷款增量（25分）
	评价得分=净增贷款排序指数×25；贷款增量排序指数=本行兵团单位净增贷款/各行兵团单位净增贷款最高值；负增长得0分。（各行在南疆师市单位贷款增量按1.5倍计入，各行在小微、民营企业贷款余额按1.2倍计入。）

	
	金融服务机构建设（10分）
	存量服务机构建设情况（4分）
	各行在兵团辖域已建成的二级分行和支行，每个得0.5分，最高不超过4分。

	
	
	新设服务机构（6分）
	各行在兵团辖域每新增1个二级分行或支行（含升级），分别得2分和1分，最高不超过6分。(银行业金融机构新设或升格机构资料以监管机构批复为依据)。（各行在南疆新设1个，得3分。）

	
	支持乡村振兴战略（10分）
	新设网点情况（5分）
	在评价年度内，在兵团团场每新增1个营业网点，得1分，最高不超过5分。(银行业金融机构新设网点以监管机构批复为依据。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兵团小额农户贷款投放额（5分）
	评价得分=（该行遵照共同守则投放兵团小额农户贷款数额/各行遵照共同守则投放兵团小额农户贷款最高数额）×5。

	改革发展贡献度指标（40分）
	金融发展（10分）
	金融发展投资贡献（10分）
	辖区企业参股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取0.1亿元投资收益，加1分，最高加10分。

	
	防范金融风险（30分）
	团场经营性债务化解（10分）
	配合兵团将团场经营性债务还贷主体转换为师属国有企业，每化解1亿元，得1分，最高10分。

	
	
	国资国企债务化解（10分）
	配合兵团国有企业对存量经营性债务进行展期、倒贷、置换、债转股的，每化解1亿元，得1分，最高10分。

	
	
	重大债务风险化解（10分）
	对化解兵团重大债务风险做出贡献效果显著的，加5（含）-10分，效果优良的，加1-5分。

	加分项目（5分）
	有充足理由认定对兵团改革发展等做出重大贡献的银行业金融机构。
	认定每一项重大贡献加1分，最高5分。

	扣分项目（30分）
	不积极贯彻兵团深化改革发展政策，或未有效处置金融风险事件，对兵团改革发展或金融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。
	经营行为偏离兵团改革发展方向，每次扣10分；不积极配合兵团改革发展，每次扣10分；造成严重风险事件的，每次扣1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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